「美國商會2009年台灣白皮書」產業議題與回應
十八、科技
	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情形暨未來處理方向

	1.以創新方法刺激經濟成長，同時改善醫療與教育的公眾服務
	1.醫療：

(1)各級醫療機構全面採用電子醫療記錄(electronic medicalrecords，EMR)以提高資料的效率與正確性。

(2)所有醫生與醫療社工全面運用個人運算系統以提高生產力，減少外派出勤的需求以降低成本，讓醫療資料與處方能快速即時處理。
	衛生署(國際合作處)
1.辦理情形
衛生署為推動醫療機構實施電子病歷，已採行之措施包含：
(1)發布「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積極修正該辦法中有關電子簽章之相關條文。

(2)營運醫事憑證管理中心，發放醫事人員及醫事機構憑證IC卡。

(3)制定電子病歷互通標準。

(4)培訓醫院電子病歷資訊安全種子人員，辦理資訊安全講習及提供醫院導入ISO 27001資訊安全管理制度驗證服務。

(5)提供醫院實施電子病歷之技術輔導。

(6)辦理電子病歷相關說明會及建置電子病歷推動專區。

2.未來處理方向
積極辦理「加速醫療院所實施電子病歷系統計畫」，使病人可在任一家醫院，透過健保IC卡，在病人同意及醫師授權之情形下，完整取得病人過去之病史資料，提供無縫隙的照護。
3.涉及法規
(1)「醫療法」

(2)「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

	
	2.教育：

(1)利用學校寬頻基礎建設，加速運用一對一的學習模式，為每位教師與學生提供行動運算裝置，加上互動式學習內容，促進更高的學習效率與合作成效。
(2)部署整合式學生資訊系統，創造更好且更有效的學生評估與管理系統。
	教育部(電算中心)
1.辦理情形
(1)利用寬頻基礎建設

(各級學校（含高中職）網路建置情形：自2002年起，為提升各級學校校園網路連接台灣學術網路(TANet)骨幹頻寬，同時加強網路管理能力，教育部規劃推動「TANet新世代骨幹網路」連接規範，提升各級學校新增或擴充至Giga頻寬之連網方式，依此，各縣市業己完成各國中小學校之光纖到校之建設，各高中職學校以自行本身之經費及資源辦理相關校園連網之基礎環境建設，大部分之高中職學校現有皆以光纖介接，頻寬皆為10M連接骨幹。
(國民中小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目前國民中小學部分係以班級教學為主鼓勵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及創新教學模式，亦有進行行動學習裝置運用於教學之實驗。

(偏鄉學生網路課業輔導：自2006年起，透過網路在遠距教學平台上，輔以耳麥、手寫板、網路攝影機等器材，由大學生為偏鄉學童進行「一對一」的課業輔導。目前全國有16所大學、43所國中小學、563位中小學生參與輔導。

(2)整合式學生資訊系統(以行政校務為主)

(2007年頒布「國民中、小學-學籍、成績及健康資料交換規格3.0版」，做為國中小學校校務資訊系統資料交換參考標準。

(整合規劃建置國民中小學「全國幼生管理資訊系統」、「全國各級學校健康檢查資訊管理系統」、及「全國圖書館管理系統」。
2.未來處理方向
(1)利用寬頻基礎建設

(持續維護及改善資訊通訊基礎設施，及鼓勵學校發展資訊科技在教學運用的特色。並結合補助弱勢學童國民電腦設備方案，讓擁有國民電腦之學童參加一對一網路課業輔導。

(另為達到數位學習隨手得之目的，提供老師及學生在應用數位學習內容時有便利的網路環境，校園無線網路環境將是達成此一應用之需要條件，目前在台灣學術網路已建有無線漫遊機制，各高中職以下學校之無線網路環境普及率預計於本(2009)年年底可達60%。
(2)整合式學生資訊系統(以行政校務為主)

(持續推動與維護教育部所開發的相關國中小學校校務資訊系統。

(推動各級學校校務行政ｅ化交流服務，以達經驗交流與資源分享之目的。

3.涉及法規
「國民教育法」

	2.研擬有效政策以規範網際網路產業
	1.網際網路犯罪：目前由地方警察機關獨立調查，缺乏事權統一的主管機關負責統籌協調。建議警政署科技犯罪防治小組應肩擔這項任務，以便更有效地打擊網際網路犯罪。此外，網際網路犯罪源頭常來自中國，政府應尋求中國政府的承諾與合作，共同對抗網際網路犯罪。
	內政部(警政署)
1.為有效防制網路犯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已由偵九隊專責辦理網路犯罪案件之偵查，另在各縣市政府警察局成立科技犯罪偵查專責組，專責網路犯罪之偵查，並隨時主動上網巡邏，積極查緝不法行為。

2.為提升各警察機關對於網路案件之偵查能力，強化偵處網路犯罪案件思維，提高破案率，加強打擊重大網路犯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已訂定各警察機關「提高網路犯罪破獲數」績效評核規定，函各警察機關持續強化查緝網路犯罪，並針對集團性網路詐欺案件加強掃蕩，以有效防制網路犯罪。
3.有關兩岸合作共同打擊跨境犯罪部分，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正積極建立兩岸警方聯合打擊跨境犯罪合作機制，以有效打擊兩岸跨境犯罪。
法務部

1.為有效打擊網際網路犯罪，法務部所屬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業成立電腦犯罪防制中心，並定期召開諮詢協調委員會議，與會機關包括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警政署、外交部、教育部電算中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法務部檢察司、法務部調查局、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國立交通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電腦與通訊工業研究所及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所屬各級法院檢察署，針對電腦/網路犯罪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以強化相關執法作為。

2.有鑑於網路犯罪之來源IP位址有部分來自大陸地區，法務部亦積極尋求建立兩岸司法互助之合作模式，以有效打擊網路犯罪。

	
	2.資料保護：推動「個人資料保護法」增修條文立法通過，並將適用範圍擴大到所有行業，提高違法的罰則。另政府應採取預防措施，擬定透過電子型態收集與/或處理個人資料的各項準則規範，以提供企業遵循。
	法務部

1.「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草案」，業經立法院第7屆第1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2008.5.19完成審查並決議部分條文交由黨團協商，分別於2008.7.2、2008.11.6進行協商，目前仍待協商中。本次修正，摘其要點如次：(擴大保護客體；(普遍適用主體；(增修行為規範；(強化行政監督；(促進民眾參與；(調整民事、刑事與行政罰責任內涵。
2.至於政府應擬定透過電子型態收集與/或處理個人資料的各項準則規範乙節，目前經濟部商業司已委託資策會規劃電子商務之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及隱私標章制度研究，未來涉及電子型態收集與/或處理個人資料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應訂定相關行業之管理及準則規範，俾便企業遵循。

	3.取消政府採購合約中轉移智慧財產權的要求
	採購契約中常要求資訊科技業者移轉所有相關之智慧財產權予採購單位，導致外國資訊科技公司不願意參與投標，應允許資訊科技業者於政府採購時，仍繼續保有智慧財產權，並建議工程會於年度採購訓練課程加強宣導，以及採購合約中納入適當條款。
	工程會
1.辦理情形
工程會業於2005.6.29函頒修正「財物採購契約範本」第15條關於「權利及責任」之條文，增訂「機關得永久無償利用著作財產權」及「以約定授權方式利用著作財產權」等，使資訊科技業者保有智慧財產權之多重選項。上開公函並建請機關辦理履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之採購，宜考量避免因取得不必要之權利而增加採購成本，儘量參採工程會所訂範本。資訊服務勞務採購契約亦得援用上開條文。
2.未來處理方向
工程會於辦理採購專業人員訓練時將加強宣導。
3.涉及法規
「政府採購法」第63條

	4.持續協助維護資訊科技協定(ITA)的關稅優惠待遇
	籲請政府繼續協助目前與未來的ITA成員國能尊重其承諾，取消協定所涵蓋IT產品的關稅。
	財政部(關政司)
1.辦理情形
配合國內相關產業之發展及減少稅則分類之爭議，業就非屬我方對ITA承諾降稅

項目，將歸屬稅則第852859目之平面監視器之進口關稅調降為免稅一節，納入

98年度「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俟該草案完成立法生效實施，即可顯示我方主動擴大產品範圍，支持協助維護ITA之作法。

2.未來處理方向
支持WTO/ITA委員會就產品範圍擴大議題繼續諮商，如獲共識，將依諮商結果，

調降相關產品之關稅。

3.涉及法規

「海關進口稅則」
經濟部(貿易局)

1.辦理情形
有關歐盟對液晶電視器、具硬碟機上盒及多功能印表機等產品取消零關稅待遇案，經濟部為維護產業利益，已於去年與美、日兩國共同就歐盟措施違反WTO相關規範及資訊科技協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ITA）向WTO爭端解決機構提告，要求歐盟履行ITA協定承諾。

2.未來處理方向
我國認為對於應屬ITA協定範圍之新產品課徵關稅，形同懲罰科技業者對於科技創新所作的努力。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產品功能不可能一成不變，我國未來將持續籲請ITA協定會員重視對ITA產品喪失零關稅待遇之問題，敦促ITA委員會盡速檢討，尋求解決之道，進而達成IT產品貿易自由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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